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资产评估委托人之一承诺函 

 
 

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： 

我公司拟披露不动产基金定期报告，需要对湖南益常高速公路开

发有限公司持有的益阳至常德高速公路的经营权及相关资产组进行

资产评估，特委托贵公司对益阳至常德高速公路的经营权及相关资产

组的市场价值进行估算。为确保资产评估机构客观、公正、合理地进

行资产评估，我公司承诺如下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： 

1、对包含经营权的相关资产组的认定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，

且资产组的认定与以前会计期间财务报告中对包含经营权的相关资

产组的认定保持一致。 

2、财务预算客观、科学、合理，具有可行性，且该财务预算已得

到管理层批准。 

3、所提供的财务会计及其他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有关重大

事项揭示充分。 

4、不存在未告知评估师的重要资产权属瑕疵、未决事项、法律

纠纷等不确定因素，不存在未告知评估师的重大期后事项及其他对评

估工作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 

5、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权属明确，出具的资产权属证明文件合

法有效；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